
三 芝 北 投 公 路 規 劃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 

發 文 日 期 ︰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 

發 文 字 號 ︰ ( 89 )環 署 綜 字 第 ○ ○ 三 五 ○ 五 三 號  

主 旨 ： 公 告 「 三 芝 北 投 公 路 規 劃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」 審 查 結 論  

依 據 ：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法 第 七 條 。  

公 告 事 項 ： 「 三 芝 北 投 公 路 規 劃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」 審 查 結 論  

本 案 應 繼 續 進 行 第 二 階 段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， 其 理 由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本 規 劃 之 路 線 全 長 一 九 ˙ 五 公 里 ， 沿 線 經 過 環 境 敏 感 區 位 及 生 態

緩 衝 廊 道 ， 對 環 境 衝 擊 重 大 。  

二 、 應 詳 細 調 查 沿 線 地 形 與 地 質 特 性 ， 長 期 蒐 集 生 態 植 被 、 水 文 等 資

料 ， 詳 予 評 估 對 環 境 之 影 響 ， 並 提 出 因 應 對 策 。  

三 、 應 就 整 體 區 域 發 展 之 交 通 網 路 、 計 畫 需 求 性 提 出 替 代 方 案 ， 並 進

行 比 較 。  

四 、 應 再 評 估 隧 道 、 橋 樑 、 路 堤 等 構 築 對 環 境 之 衝 擊 ， 並 提 出 因 應 對

策 。  

 


